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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
即日起至7月31日，凡固话尾

号、手机尾号、车牌尾号、身份证尾
号为61或8的读者，144元订一份
全年《郑州晚报》，将可能获得61倍
或8倍的惊喜。咨询电话：67659999

昨天上午，工商部门公布了对本报6月中
旬报道的家乐福北环店、金水店销售霉变面包
和过期酸奶问题的处罚决定，依据事实，分别
对家乐福北环店和金水店处罚1万元和6000
元。 晚报记者 董洪刚 实习记者 孙亚文

北环店出售霉变食品，罚款1万元
家乐福北环店生鲜凉菜区不设防蚊蝇设备；一

盒净含量为 360克的“上海亲家”米酒有不明杂质；
某品牌的切片面包，袋子上的标签标明生产日期
是 6月 10日，而面包上有霉斑。2010年 6月 12日，
本报A17版以《食品裸卖、蚊蝇乱飞，面包长毛、米
酒发黑——家乐福超市，让人实在“乐”不起来》为题
对此进行了报道。

金水工商分局检查人员吴亚军、王爱民见到报
道后对家乐福北环店进行检查。

经过详细调查，工商人员认定，家乐福北环店经
销腐烂变质、混有异物食品的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
法，决定对家乐福北环店罚款1万元。

金水店销售过期酸奶，罚款6000元
2010年 6月 18日，消费者投诉举报，称位于金

水路与玉凤路交叉口东南角的家乐福金水店销售有
已过保质期的伊利QQ星草莓果泥酸奶。

金水区工商分局工作人员刘尽、孙咏梅经过详
细调查取证，确认家乐福金水店违规出售过期食品。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决定对该店作出如下处罚：
一、没收违法所得0.5元；二、没收已过保质期的伊利
QQ星草莓果泥酸奶1袋；三、罚款6000元。

销售霉变和过期食品
家乐福北环店、金水店全受罚

一个罚1万元，一个罚6000元

“我在买的果冻里竟吃出了一只蚊子，真是恶
心死了。”昨天，家住桐柏北路威尼斯水城的李先生
来电投诉说。 晚报记者 李丽君 实习生 赵柳影

李先生说，上周日下午，他和女朋友一块去花园路大商
新玛特商场负一楼家乐福超市买了一些零食，包括一袋蜡
笔小新牌的果冻。

晚上到家，女友打开果冻准备吃时，突然看到一只蚊子
夹在白色的果冻肉内，女友顿时吐了起来。

想起自己刚吃下了一些果冻，李先生也恶心不已，他拿
着果冻、发票、购物小票去超市理论。

“超市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一天就能解决。
我就提醒他们，如果3天解决不了就起诉他们，没想到他们
却说，你随便起诉，爱咋弄咋弄。”李先生非常生气，但为了
解决问题，他还是忍了。

直到昨天晚上，李先生也没接到超市的电话。
在等待期间，李先生又联系了该果冻在天津的生产厂家。

“我周一给厂家打电话，厂家声称会在一天内解决，可
我等了一天也没个反应。”李先生说，“今天，我又给厂家打
电话，他们才说明天会解决这件事。”

李先生说，他买的果冻才3.2元，可是超市工作人员的
态度却让他非常气愤。“他们的态度特别傲慢，虽然果冻不
是家乐福超市生产的，但却是他们代理的，怎么能对自己销
售的食物如此不认真呢？”


